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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防授權法􀎡動搖中美關係根基
8月2日，美國參議院通過 「2019財年國

防授權法案」。由於美眾議院已在7月26日
通過兩院協商版本，支持強化台灣軍力戰備
等條文均獲保留，接下來，只需等待美國總
統特朗普簽字後即可成為法律。美 「2019財
年國防授權法案」涉台內容違背了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嚴重損害中美互信，也動搖了中
美關係的根基。

不加掩飾打「台灣牌」

據報道，美參議院是以87票贊成、10票
反對表決通過兩院協商版本的 「2019財年國
防授權法案」。其中第1257條為強化台灣軍
力戰備。

在台灣問題上，法案提出美國要加強與
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的軍事夥伴關係。
該法案要求強化台灣軍事實力，並呼籲遵循
「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可派遣高級軍事官

員訪台，還要求提高台灣防禦能力和軍力準
備，擴大聯合訓練、對外軍售，還要強化美

台關係，加強高層軍事接觸。
法案提出，美國防部長經與適當的台灣

對口諮商後，須對台灣軍力進行全面性評估
，尤其是台灣的後備軍力。法案還規定，在
立法生效日後一年內，美國防部長經與國務
卿諮商後，須向國會的適當委員會提交這份
防禦評估報告。報告還應提出包括運用適當
安全合作職權在內的計劃，以便美國落實列
表上任何相關建議事項；擴大美台兩軍資深
層級的軍事交往及聯合訓練；支持美國對台
軍售及其他裝備移轉，尤其是發展不對稱作
戰能力。

同時，報道稱，該法案第1258條還以
國會意見方式聲稱， 「與台灣關係法」 及 「
六項保證」 都是美台關係的基石。內容包括
：美國應強化與台灣的防衛及安全合作，支
持台灣發展亟需的防衛軍力，以維持充足的
自我防衛能力。美國應依據 「與台灣關係法
」 ，經由對外軍售、直接商售及產業合作，
強力支持台灣獲得防禦性武器，並着重不對
稱戰力及水面下作戰能力等。

此外，法案還提到美國應確保及時檢討
與回應台灣提出的軍購需求，以改善對台軍
售的可預測性。國防部長應推動國防部的交
流政策，以強化台灣安全，包括推動與台灣
進行實戰訓練及軍事演習的機會；推動美台
資深防務官員及軍事將領的交流等。

在 「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包含了
「評估美台軍艦互訪的可能性」等涉台條款

。與之相比，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顯
然內容 「豐富」了不少，這說明，美國正在
不加掩飾地打 「台灣牌」。

此前有媒體報道，剛剛通過的這份法案
，美國對中國 「大揮拳頭」，不僅多次呼籲
特朗普政府需要在戰略上全面抗衡中國，還
把中國定位成戰略競爭對手，要求特朗普政
府從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方面抗衡中國
，其中包括禁止美國政府機構使用華為和中
興的技術，也禁止與美國政府有業務關係的
實體這樣做。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或許是從最近的
「貿易戰」中，感受到美國咄咄逼人的蠻橫

與霸道。

美刻意挑戰中國紅線

但事實上，美國早在上世紀末便開始對
華採取 「戰略威懾，前沿圍堵，誘壓並舉，
以壓為主，避免大戰，有限打擊，多方準備
，以快制勝」的軍事戰略。

1998年11月23日，美國防部頒布的《東
亞太平洋安全戰略報告》認為， 「中國作為
一個大國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戰」。
1999年4月7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指出 「
一個強大的中國將來可能會對美國提出潛在
的挑戰」。

美國2000年的《國防報告書》更直接把
中國和俄羅斯視為 「最有可能在2015年以後
成為美全球競爭對手的國家」。美參謀長聯
席會議發表的《2020聯合設想》公開聲稱，
中國不是美的 「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 「
戰略對手」。美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其實是這種 「零和思維」的延續。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 「說到做到」 。在
今年美通過 「與台灣交往法」 後，十幾天前
，美國前國防部長卡特應邀訪台， 「與蔡英
文見面討論多個問題」 ，聲稱 「台灣是美國
印太戰略一部分」 ，稱大陸是 「自我孤立」
。可以看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根本就忘
記了中美還有三個聯合公報，越來越肆無忌
憚挑戰一個中國這條紅線。

特朗普上台以後，無視既有國際規則，
採取了一系列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政策，使
得本來就脆弱的國際秩序受到一次次衝擊。
同樣，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美無視作為中美
建交政治基礎的三個聯合公報，不斷打 「台
灣牌」，強化台灣軍力，此舉無疑會動搖中
美關係的根基。

對美國而言，此舉並非好事。歷史的經
驗告訴世人，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政策往往
損人不利己，最終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員、博士

國民教育源於
國史教育。筆者上
周一連六日參與由
香港大學中史碩士
同學會主辦，丁新
豹教授作專業隨團

講解的 「戊戌維新120周年─天津北京行」。對絕大多數香
港學生和老師來說，未必知天津原來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
、最早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城市之一。1860年，清政府與英
國、法國、俄羅斯簽訂《北京條約》後，西方列強強迫清
政府開放天津為商埠，英法俄日等九國在當地強畫租界，
租界內外儼如兩個世界。

筆者深信中國永不稱霸，因為中國曾經歷被列強欺凌
的慘況，土地被外國強行 「租借」，在租界內的中國人飽
受侮辱。

清政府簽訂多條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後，國人孜孜
以求的是要自強自救，於是先有1861年的洋務運動（又稱
同治維新）開展，引進大量西方科技及各類西方著作文獻
。至1894年甲午戰爭慘敗於日本，維新夢醒。1898年，光
緒帝聯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戊戌維新，結果失敗，
「戊戌六君子」被殺，又一批期望國家強盛的仁人義士犧

牲，譚嗣同一句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是
愛國忘我的大勇精神，浩然正氣。

與此同時，站在國家建設的事業上，捨棄個人的優容
，默默耕耘者亦有不少。詹天佑肯定是表表者。1872年，
清廷接納容閎建議派幼童留洋，以求引進西學。容閎在香
港設試招考幼童，詹天佑以12歲之齡赴港應考，結果入選
首批派美留學幼童。詹在當地小學、中學畢學後，以優異
成績進入耶魯大學，修讀土木工程之鐵路專業。返國後詹
天佑雖有挫折，但仍不屈不撓在尋求突破。

1905年詹天佑以總工程師身份，負責建造中國首條自
建鐵路——京張鐵路，過程中詹天佑學以致用，鐵路僅用
四年便建成，較預期快兩年，令外籍工程師嘖嘖稱奇。京
張鐵路完成後，詹天佑馬不停蹄完成多條跨山越嶺的鐵路
，直至1919年4月猝逝。

筆者帶領三十多間中學的學生代表，前赴位於北京居
庸關的青龍橋站的詹天佑墓，向這位 「中國鐵路之父」致
敬。周恩來總理讚揚詹天佑是中國人的光榮，撫今追昔，
對今天國家鐵路網絡發達，香港亦即將連接內地的高速鐵
路網絡，詹天佑的故事更值得大家重溫。

應以􀎠科技產業園􀎡帶動大灣區發展
此次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提醒世界，未來

全球的競爭必然是創新科技的競爭。作為世
界上第四個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
方向，必將和創新科技聯繫在一起，目標將
是建設國際一流的創新科技中心，這是社會
的普遍共識。但大灣區11個城市優勢各具
，如何實現這一願景，需要有 「抓手」 ，有
一個綜合性的互動平台。根據世界著名三大
灣區的發展經驗，筆者建議，這個 「抓手」
首先應該是需要一個適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的科技產業園。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產業
園，對大灣區的融合與發展、乃至對國家的
發展都是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意義。

創科扮演靈魂角色

科技產業園是一個產學研高度融合，實
現科研成果產品化、市場化，或以高科技改
造傳統工業的園區。它將創新科技的各個要
素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從研發到市場產品的
全過程。世界各國在產業技術上的重大突破
多數都是以產學研合作的創新模式來實施的
。從世界著名三大灣區發展的經驗來看，科
技產業園在灣區的發展中常常扮演靈魂性的
角色。

帶來美國硅谷崛起的就是史丹福研究園
區。20世紀50年代，美國工商界和政府部門
為利用大學的研究力量，開始把從事高新技
術研究與開發的實驗室設在研究型大學的周
邊，繼而形成園區。目的就是讓知識從實驗
室向市場流動。由史丹福大學創辦的史丹福
研究園區，成為世界高技術產業區的先驅。

東京灣區由筑波大學創辦的高科技園區
筑波科學城，也是高校與地方產學研合作的
典範，對於東京灣的崛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筑波科學城始建於1963年，由於日本當時
主要依賴引進吸收歐美各國先進技術發展經
濟，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因此日本開始從 「
貿易立國」轉向 「技術立國」，政府從政策
、計劃、財政、金融等方面，對發展應用技
術、基礎研究，尤其是對高技術大力引導和
支持。與自然形成的三藩市和紐約灣區相比
，東京灣區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更為
明顯。通過產學研官，也就是工業企業、高
校、研究所和政府的合力，解決在發展中遭
遇的重大科技問題。

教育與科研資源優勢突出，是世界三大
灣區的共同經驗。三個灣區的崛起都與教育
和科研的優勢分不開，產學研一體的科技工
業園區扮演靈魂性的角色。這些灣區高校林

立，特別是擁有創新科技能力的名校。三藩
市灣區公私立大學83所，最著名的有史丹福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紐約灣區58所，有
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耶魯；東京灣區263
所，有東京大學等。

比照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成立科技
產業園具有先天優勢。大灣區內，香港擁有
豐富的高等教育與科研資源，世界排名前50
名的高校3、4所，擁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科研成果豐厚，但成果向市場轉化是個短
板。廣東省有高校180所（包括香港與內地
知名高校在此設立的分校），雖然過去列入
國家 「211」和 「985」等重點高校數量不多
，但香港與北京等知名高校在此建立的分校
和研究所正在彌補這一缺憾。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
發達、最具活力、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
，創新科技已經起步，並充滿活力。廣州具
有高校和研究的一定優勢；深圳創新性企業
林立，被稱之為 「中國硅谷」；香港高校和
研究機構科研能力強大，時有研究成果面世
。而大灣區內有產業門類較全的企業，不僅
可以吸納創新科技成果，實現創科成果向應
用轉變，同時為創新科技提供豐富、齊全的
產業鏈配套和技術孵化空間。

從大灣區建設本身來看，成立粵港澳大
灣區科技產業園，有助於先易後難地為大灣
區建設與粵港澳融合提供經驗。大灣區與世
界其他灣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分屬不同
的社會制度，在多方面的融合中， 「一國兩
制」既是優勢，亦會帶來困難。如果先從易
於整合的地方着手，先行先試，可以實現較
早起步，事半功倍，為整個大灣區建設提供
經驗。

實現產學研官有機結合

香港回歸21年，澳門回歸19年，港澳與
內地合作、融入內地已經有經驗和基礎條件
。首先，香港與國家、與珠三角在創新科技
合作上已經 「先行先試」，有一定經驗。比
如，香港科技創新研究能力突出，並且已經
率先 「融入國家」。國家重點實驗室、 「兩
院」院士、國家科技資金來港等，都已經先
行一步。科技工業園建設有政策參照。

其次，深圳等地與香港有創科合作的經
驗可循。如深港科技園區等兩地合作已經具
有一定基礎和經驗。現在需要的是進一步整
合和擴大，實現質的蝶變。

第三，成立大灣區科技產業園，是發揮

灣區各城市優勢，實現互補的最佳方案，合
作大於競爭。如香港的高校實力和研發能力
，深圳的成果轉化、東莞等地的配套服務，
各自優勢獨一無二，不可替代，也不會出現
「老大之爭」。

特別是對香港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科技
產業園有助於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比如園
區內可以建立大學生實習基地和在老師指導
下的創新創業基地，為香港理工科學生提供
發展空間，為港澳學生與內地學生合作，為
香港青少年融入國家創建平台。

由於大灣區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獨特性，因此對粵港
澳大灣區科技產業園需要一個具權威性的綜
合機構，即成立大灣區科技產業園指導機構
進行頂層設計，最好將大灣區科技產業園區
定位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 「特區」，實現11
個城市內產學研官的有機結合。從東京灣區
的經驗來看，產學研與官結合能達到效果的
最大化。

隨着國家改革開放進程持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需要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需要建
成不同制度融合發展的示範區，為新時期 「
一國兩制」融入新的內涵。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泉州社團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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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深水埗通州街橋底 「南亞村」不足一
周內先後檢獲2支槍械、9發子彈。年初至今已搗
破三宗槍械案，事件除令人擔心本港的治安問題
外，更引起各界有關真假難民的討論。

香港在1992年簽署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簡稱《酷刑公約》）。外國人入境本港後，均可
聲稱在其國家遭受不人道酷刑虐待，並向入境處
提出 「酷刑聲請」。

目前，約有一萬名外國人向當局提出聲請，
當中大多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包括來自巴基斯坦
、印度、越南、孟加拉及印尼。

但成功通過入境處審核的聲請個案不多，只
有不足1%聲請人確立，其餘等候審核的聲請人
則是獲發 「行街紙」暫準留港。入境處審核程序
緩慢，已惹來不少市民非議。

2009年，入境處諮詢法律界意見並參考其他
普通法地區的類似機制後，改進 「酷刑聲請」審
核機制以確保審核程序符合法院所要求的 「高度
公平標準」。具體措施包括：向聲請人提供公費
法律支援；由具備法律專業背景的審裁員就呈請
作裁決，並在在需要時進行聆訊；並加強培訓負
責就聲請、呈請作決定的入境事務主任、審裁員
等。

在 「高度公平標準」下，入境事務主任在處
理每宗聲請個案時，必須考慮聲請人的聲請理由

、支持聲請檔佐證等全部資料。但事實上，來自
不同國家聲請人所提出的聲請理由卻是千篇一律
。有人聲稱在祖國捲入財務糾紛，被債主甚或親
戚追殺；有自稱政治人物的聲請人，聲稱被政敵
追殺……，但甚少聲請人能向入境處提供證據。
試問執法人員面對無證據的聲請，能任意以人道
理由而批准有關聲請嗎？若真如此，全港市會同
意嗎？

一般而言，若聲請獲確立後，聲請人亦不會
享有香港合法居留權，當局會安排有關人士移居
至第三國家；若聲請被拒，當局會盡快將聲請人
遣返至原居地。但是，由於入境處審核程序需時
，至今仍有近萬名聲請人滯留香港，並為本港治
安帶來隱患。特區政府還真需要有所作為，尋找
解決方案，確保香港平安。

執業大律師、經民聯成員

加快審核酷刑聲請 改善香港治安

日前，由中央撥款設立的國家藝術基金宣布
，將進一步向港澳台地區的藝術工作者開放。這
段看上去並不太起眼的新聞，實際上意味着一項
巨大發展機遇的來臨。

對於香港許多藝術工作者，尤其是青年人才
而言，不僅意味着可獲得一筆為數不小的資金支
持，更重大的意義還在於，可以獲得進入十四億
人口的表演舞台。這是一展才華、拓展發展空間
的大好機遇，也是香港文藝界再次繁榮的新機
遇。

根據相關報道，國家藝術基金此次共推出三
項支持港澳台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措施：一是將
向在內地工作和學習的港澳台藝術工作者開放 「
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專案」申請；二是藝術人
才培養資助專案接受港澳台學員申請；三是鼓勵
內地藝術單位、機構與港澳台藝術單位機構合作
開展藝術創作和交流活動。

這三項措施，一是針對已經在內地求學或發
展的青年藝術工作者，二是針對希望想到內地發
展的青年藝術人才，三是推動兩地藝術創作和交
流。即分別從教育、求學、資金申請、交流合作
等範疇，向香港地區的 「文藝青年」 們打開了發
展大門。

該基金將向受聘於內地藝術單位、機構，受
聘或就讀於高等院校等，聘期或學籍滿一年以上
，年齡在40周歲以下的港澳台藝術工作者，開放
申報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專案，資助範圍包括
戲劇、曲藝編劇創作人才，音樂作曲創作人才，
舞蹈、舞劇編導人才，舞台藝術表演人才，美術
、書法、攝影創作人才和工藝美術創作人才等。

客觀而言，香港本身擁有多個鼓勵並推動藝
術發展的基金，每年撥款數以千萬計。但過去亦
經常有報道指，現有基金更偏向於大的藝術團體
，小團體或個人很難得到 「青睞」，而即便得到
，資金也可以說是 「杯水車薪」。這就可能出現
一個不健康的現象，即表面上的藝術繁榮，卻扼
殺了青年藝術工作者的活力。

問題卻不僅僅在於 「錢不夠」，還在於 「舞

台太小」。以往在內地求學或發展的香港青年藝
術工作者一直被排於國家級基金門外，限制了他
們的發展；另一方面在香港的青年，亦無法直接
參與到國家級人才培訓專案。更重要的是，即便
一些很有才華、很有創意、很有推廣意義的藝術
「產品」，要想到內地交流、展覽、表演等，也

有較大的困難。如今一次過開啟三道大 「門」，
可以說， 「香港的文藝青年們，有福了！」未來
內地將可以見到更多的來自於香港青年文藝工作
者的優秀作品。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據國家藝術基金所
透露，還將鼓勵內地藝術單位、機構與港澳台藝
術機構合作申報舞台藝術創作、傳播交流推廣和
藝術人才培養資助專案，對內地藝術單位、機構
申報赴港澳台開展演出展覽活動的專案給予重點
關注。這也就意味着，不僅是國家級的基金，全
國各省市、各藝術團體的基金以及項目，都將給
香港 「留一個位置」。如此良機，百花齊放，香
港文藝工作者無疑是迎來又一個重大的發展機遇
，值得所有香港市民感到慶幸。

青年文藝工作者

香港的文藝青年，有福了！ 景 行


